
附件一 109學年度學校申請「藝術深耕」實施推廣計畫報名表

學校名稱：澎湖縣       國民    學

方案名稱： 

申辦類別及主題 (請勾選並敘明主題):

視覺藝術類別: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

音樂類別: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表演藝術類別: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申請補助金額(補助經費標準說明如附件二):

A  基本補助金額:           元

B  本縣離島學校加計補助金額:          元

C  班級數達一定標準加計補助金額:          元

   班級數(含自足式特教班：美術班、音樂班、體育班、舞蹈班、身障班):    班

D  前一年度訪視績優學校增加補助經費金額：      元(無則免填)

合計(A+B+C+D):        元

申請資格(請勾選，可重複)

1.上(108)學年度延續申辦學校

2.本縣離島(特偏)學校

3.國中小藝文領域召集人服務學校(校長為國中藝文領域副召集人)

4.曾(101年度-108學年度)申辦本方案且成效良好，惟俟後退出之學校，申

辦年度為:         

5.缺乏某藝術類別師資之首次申辦學校 

本計畫申辦類別預定      年內由校內教師接手進行教學。

上年度申辦類別及主題：

視覺藝術類別: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

音樂類別: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表演藝術類別: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申辦類別是否異動：是     否(填否者以下2題無須填寫)

異動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異動類別後，原申辦類別是否有校內教師接手教學：是     否
學校原有藝文課程師資

編號 教師姓名 科任/導師 藝文專長 授課年級（藝文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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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團隊成員基本資料（含藝術家或專業藝文團體）

編

號

姓名 職稱 學校電話 分機 行動電話 E-mail

主要聯絡人資料：

姓名 學校電話 行動電話 傳真電話 E-mail

承辦人員核章：             主任核章：               校長核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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